
资阳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
关于印发抗击新冠疫情期间

支持园区企业复工复产政策措施的通知

园区各企业：

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

战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，认真落实党中央、

国务院，省委、省政府和市委、市政府关于疫情防控的决策

部署，在全面做好疫情防控工作的同时，全力支持和组织推

动园区各类生产企业复工复产，实现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，

高新区在严格落实中央、省、市出台的关于应对新冠肺炎疫

情支持中小企业相关政策基础上，结合高新区实际，制定以

下政策措施。

一、列入中、省疫情防控重点保障企业名单的支持政策

1、支持通过扩产扩能技术改造或转型生产应对疫情使

用的口罩、防护服、消杀用品等重要医用物资，或生产上述

物资所需的原辅材料、重要设备和相关配套企业，以及生产

重要生活必需品的企业，积极申报列入全国性疫情防控重点

保障企业名单，争取人民银行专项再贷款，贷款利息在上级

财政贴息补助后，剩余部分由高新区财政予以全额补贴，期

限不超过 1年。

2、对园区内列入名单管理的企业在疫情期间(指四川省

启动 I级响应起到疫情解除)，加班加点生产，全力保障防



控物资供应，按国家政策规定应支付员工的加班工资，在中

央、省、市财政给予一定补助后，高新区对剩余部分再按余

下额的 20%给予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10万元/户。

3、对园区内列入名单管理的企业在疫情期间开展扩产

扩能技术改造，投资设备经过验收且符合条件，生产出符合

标准产品的，在省、市财政补助的基础上，高新区再按设备

投资额的 20%给予补贴，最高不超过 30万元/户。

4、对园区内列入名单管理的企业在疫情期间的生产用

天然气，高新区按销售目录气价的 30%予以补贴，最高不超

过 30万元/户。

二、对受疫情影响园区其他企业的支持政策

5、对园区内纳入省、市确定的承担保供任务的骨干商

贸流通企业，在疫情期间的新增流动资金贷款，在上级补助

基础上，高新区再给予 25%的贴息支持，最高不超过 20万元

/户。

6、对园区内，疫情期间工业企业和除第五条商贸流通

企业新增流动资金贷款用于企业生产，高新区给予 30%的贷

款贴息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30万元/户。

7、对入驻园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、众创空间的企业，

2020年 2月按照实际支付租金给予全额补助，2020年 3、4

月补助 50%，由孵化器、众创空间搜集资料统一申报。

三、对园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服务的金融机构支持政策

8、鼓励各大国有商业银行资阳分行和各地方商业银行

为园区复工复产企业及时提供便捷高效的金融信贷服务，积



极优化业务流程，简化授信申请材料，压缩授信审批时间，

加大授信支持力度，提供流动资金保障。高新区对在疫情期

间，为园区复工复产中小企业(工业企业和商贸流通企业)切

实提供融资支持的金融机构，给予正向激励，对企业新增贷

款的，按企业实际贷款到位金额 3%给予工作经费补助，每家

机构累计最高不超过 30万元;对企业续贷资金的，按企业实

际贷款到位金额 1%给予工作经费补助，每家机构累计最高不

超过 10万元。

文件中涉及的“疫情期间”指四川省启动 I级响应起到

疫情解除，企业享受的各级财政补助之和不超过 100%，本通

知由高新区财政局负责解释。


